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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政规〔2021〕1号
━━━━━━━━━━━━━━━━━━━━━━━━━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芒市城市规划区
集体预留用地管理使用办法的通知
《芒市城市规划区集体预留用地管理使用办法》已经2021年4月7日市三届人民政府第79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2021年5月31日
（此件公开发布）
芒市城市规划区集体预留用地管理使用办法
第一条  为促进芒市城乡经济发展，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妥善解决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切实维护农民利益和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预留用地是指将一定数量的国有建设用地一次性预留给被征地的村民小组（居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用于安置分家户或开发经营的一种征地安置方式。开发经营收益主要用于解决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和壮大村民小组（居民小组）集体经济。
第三条  预留用地面积按每次征收该村民小组（居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土地面积的15%比例确定。2018年8月1日前已完成项目征地工作和2018年8月1日前启动征地工作并于2018年12月31日前完成征地的被征地村民小组，可采取预留用地安置或按面积折换货币补偿，也可采取部分预留用地安置部分按面积折换货币补偿；2018年8月1日后启动项目征地工作的被征地村民小组，一律采取按面积折换货币补偿。交通、教育、医疗、能源水利及军事设施等基础设施配套项目的征地不安排预留用地。
按面积折换货币补偿的，由乡（镇）人民政府和市自然资源局参照对应的土地级别地段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及周边地价，按每亩不高于42万元初步确定面积和补偿标准，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给予安排。
预留用地安置的，由乡（镇）人民政府和市自然资源局初步确定选址位置和面积，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给予安排。
第四条  预留用地的选址根据《芒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芒市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考虑城市综合配套服务功能选址安排，经市人民政府下文批准其面积及位置，提供被征地的村民小组（居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使用。
第五条  预留用地涉及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费、附作物补偿费、征地工作经费、失地农民养老保障金由被征地的村民小组（居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由市人民政府承担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所需缴纳的各项费用，由市自然资源局依法报批后，按划拨用地方式供地。
第六条  预留用地的开发方式或安置方案必须经村民小组*（居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3以上（含2/3）同意，并经乡（镇）人民政府和市自然资源局审核，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方可实施。鼓励村民小组（居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以自主开发、作价入股、合资等方式开发经营预留用地。村民小组（居民小组）应当根据实际需要，预留一定比例的预留用地作为本村民小组（居民小组）分家户用地。
第七条  预留用地的开发建设及转让应当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等法律规章。需要补办土地出让手续的，经村民小组（居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2/3以上成员表决同意，经乡（镇）人民政府和市自然资源局审核，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转让预留用地和补办出让手续涉及的土地出让金、土地规税等相关费用，由村民小组(居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或受让方承担。
第八条  本办法自2021年5月31日起施行。原《潞西市城市规划区集体预留土地管理使用暂行办法》（潞政发〔2007〕156号）和《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芒市城市规划区集体预留用地管理使用办法的通知》（芒政办发〔2021〕14号）文件同时废止。
第九条  本办法由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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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5月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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